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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1年2月1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落实函”）已收悉，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安凯立”、“发行人”或“公司”）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问

询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关于回复内容释义、格式及补充更新披露等事项的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反馈意见落实函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西安凯

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一致； 

2、本反馈意见落实函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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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供应商 

报告期内洛阳豫弘银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豫弘银业）是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之一。

请发行人按照向采购商品种类明细列示报告期内向豫弘银业、其他主要供应商采购价格

和同时期内公开市场报价（如有），并说明向豫弘银业采购价格是否合理、公允。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向洛阳豫弘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豫弘”）仅直接采购钯

金属。报告期内，公司向洛阳豫弘及其他主要钯供应商采购单价情况及相关采购时间图

表情况如下： 

单位：元/克 

期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平均 

采购单价 

公司钯直接采购

年平均采购单价 

贵金属钯市

场平均单价 

2020

年度 

1 洛阳豫弘银业有限公司 467.11 

471.02 492.04 

2 江西丰河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474.85 

3 上饶市得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54.30 

4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 480.98 

5 上海全银贸易有限公司 494.03 

2019

年度 

1 洛阳豫弘银业有限公司 352.21 

328.09 343.42 
2 上海仙沪贸易有限公司 358.26 

3 上海芭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89.74 

4 上海泽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18.36 

2018

年度 

1 洛阳豫弘银业有限公司 188.90 

200.63 220.61 

2 江西银泰乐科技有限公司 193.16 

3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 216.72 

4 上海芭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10.55 

5 云锡（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24.87 

 

 



 

8-2-3 

1、2020 年度向洛阳豫弘及其他主要钯供应商采购钯粉单价与平均采购单价、市场行情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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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度向洛阳豫弘及其他主要钯供应商采购钯粉单价与平均采购单价、市场行情价对比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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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 2019年2月 2019年3月 2019年4月 2019年5月 2019年6月 2019年7月 2019年8月 2019年9月 2019年10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 

2019年度向洛阳豫弘及其他主要钯供应商采购钯粉单价与平均采购单价、市场行情价对比 

（单位：元/克） 

行情价 当年平均采购单价 洛阳豫弘银业有限公司  

上海仙沪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芭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泽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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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对洛阳豫弘采购平均单价较高的原因系与其发生的 7 次采购为满足公司生产急需发生在直接采购平均价之上且集中

于行情较高时期，而 7 次采购数量合计 260 千克，金额 10,179.76 万元，分别占其全年采购数量和金额 55.3%和 61.5%，整体拉高了其

全年平均采购单价。 

2019 年，公司对上海仙沪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平均单价高于贵金属钯市场平均单价以及钯直接采购年平均采购单价的原因系公司对

该供应商 2019 年 10 月的采购时点正处于钯价格上涨时期，该笔采购占其全年采购量和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83.3%和 86.8%，整体拉高

了公司对其全年平均采购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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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度向洛阳豫弘及其他主要钯供应商采购钯粉单价与平均采购单价、市场行情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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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公司对云锡（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单价较高原因为该笔采

购为当时生产急需，市场上仅有该公司能满足供货时间要求导致。 

（二）公司制定严格原料采购管理程序，确保采购采购的合理、公允 

1、公司原材料采购制度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一般按照客户实际订单及公司每周的排

产计划进行采购，采购时点主要受公司销售订单及排产计划所影响，与贵金属价格波动

关联度较小。 

公司设立严格的供应商评价和采购管理程序，贵金属原材料只向列入公司合格供应

商名录的单位采购。每次采购时，采购人员参考中国金属资讯网等国内外金属价格，向

合格供应商名录里的供应商发起询价并比价。直接采购的询价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微

信、邮件书面等方式询价完成后，采购人员整理形成询价记录汇总表，提交物资部门负

责人。询价记录汇总表经物资部负责人、分管采购的副总经理及总经理评审后，原则上

选择报价最低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在满足公司交货期及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询价所得的报价最低原则确定供应商，

供货价是公司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供应商的最重要因素，而一般不考虑其他倾向性

意见，除非经多轮次询价后出现报价相同、质量和供货期均能满足公司要求的供应商，

则由分管采购的副总经理及总经理综合考虑付款条件、供应商实力、合同履约风险等因

素确定原料供应商。 

2、报告期内公司向豫弘银业采购均履行上述采购管理程序，为充分询价比价和可

以满足交货期等因素的情况下择最低价采购实施。 

各家供应商由于各自原料价格不同、对后续价格趋势判断不同、对于资金周转需求

不同等，各家在不同时期报价和销售价格有所差异，对于公司而言在确保交货期的前提

下，以价格优先进行选择。洛阳豫弘作为公司合格供应商，其产品质量比较稳定，相对

其他供应商更具地域优势，与公司距离比较近，发货送货更便捷快速，在交货期能保证

且价格具有优势的情况下，与洛阳豫弘每次发生的业务均符合公司相关制度和要求。 

2020 年，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以及与各供应商合作的不断深入，公司对

多数供应商的溢价能力不断提升，多数供应商都给予在采购价格方面给予公司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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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各供应商之间价格差异逐渐变小，一些过去业务量小的供应商也能满足公司要求，

其采购量就逐步增加，在执行比价采购的模式下，公司对洛阳豫弘的采购额相对以前年

度有所减少且贵金属钯的主要供应商也发生一定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向豫弘银业采购价格合理、公允。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豫弘银业相关采购合同及单价以及同类产品其他供应商采购合同； 

2、核查同类产品相关期间市场价格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向豫弘银业采购价格合理、公允。 

3. 关于收入 

2017年至2019年，前五大客户之一的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海正药业）

销售金额分别为6,070.95万元、9,036.83万元、3,093.53万元，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九洲药业）销售金额分别为5,068.68万元、5,469.83万元、10,241.46万

元。上述两名客户销售金额波动较大，且最高销售金额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同时存在催化剂销售、来料加工、采购贵

金属废液等业务。 

请发行人： 

（1）说明报告期内海正药业、九洲药业销售金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季节分布； 

（2）结合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相关销售、加工、采购合同的主要条款及业务开

展的具体过程，说明上述客户催化剂销售与催化剂加工业务的划分依据，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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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一）报告期内海正药业、九洲药业销售金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季节分布 

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267.SH）及其下属企业（以下

简称“海正药业”）及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3456.SH）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

称“九洲药业”）的销售情况及季节分别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收入类型 
收入情况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600267.SH）

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 4,078.67 2,461.02 9,034.99 

加工 565.10 632.52 1.83 

小计 4,643.77 3,093.53 9,036.83 

2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603456.SH）

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 2,942.53 10,241.46 5,429.36 

加工 - - 40.48 

小计 2,942.53 10,241.46 5,469.83 

续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季度 
收入情况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浙江海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600267.SH）及

其下属企业 

第一季度 195.60 67.09 2,243.49 

第二季度 3,082.12 1,587.34 3,133.12 

第三季度 914.27 751.39 1,815.92 

第四季度 447.99 687.71 1,844.29 

小计 4,643.77 3,093.53 9,036.83 

浙江九洲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603456.SH）及

其下属企业 

第一季度 14.39 2,309.92 39.99 

第二季度 2,585.88 3,955.41 1,797.97 

第三季度 312.36 839.25 1,622.60 

第四季度 29.91 3,136.88 2,009.27 

小计 2,942.53 10,241.46 5,469.83 

1、报告期内，公司对海正药业销售金额分别为 9,036.83 万元、3,093.53 万元及

4,643.77 万元，波动较大，主要原因为该客户销售结构调整，客户自身产品结构变化及

销售价格调整导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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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结构中，销售产品数量占比明显下降，加

工产品数量占比明显上升，销售产品占比由 2018 年的 99.53%下降至 43.32%，加工产

品占比由 2018 年的 0.47%上升至 56.68%，销售产品价格包含贵金属原料价格，因此销

售产品占比下降导致对该客户的销售收入降低。2019 年以来，公司对海正药业加工业

务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新品类产品（10%钯炭）通过海正药业验证，由于该客户资质

较好，为了巩固公司产品在该客户的份额，在海正药业贵金属量不能满足催化剂产品生

产以及贵金属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公司在原有产品继续采用销售业务的同时就新产品在

与客户商务谈判的基础上开展了垫料加工业务。 

据公司在日常业务中对海正药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2019 年海正药业因其市场

变化，调整了产品结构，该年度以生产工艺优化为主，生产产品主要用于自产制剂的原

料药供应，同时美罗培南生产量减少，导致生产过程中对公司催化剂产品的整体需求量

较 2018 年减少，从而造成该客户项下销量及销售收入同时下降。2020 年，对该客户销

量下降主要原因亦系美罗培南生产量减少，导致生产过程中对公司催化剂产品的整体需

求量较 2019 年减少，但是收入有所回升，且收入较 2019 年上涨了 50.11%，主要是销

售产品占比在 2020 年比 2019 年上升 9.16%，且销售产品单价由 2.19 万元/千克上升到

4.05 万元/千克，导致销售产品的收入较上年增加 1,617.65 万元。 

季节波动方面，各年第三季度公司对海正药业的销售金额相对较少，主要原因系海

正药业每年第三季度一般会进行停产检修，2020 年一季度销售金额较低，主要是由于

新冠疫情导致。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对海正药业销售额的季节性变动主要由海正药业自

身需求和下游市场情况决定。 

2、报告期内，公司对九洲药业销售金额分别为 5,469.83 万元、10,241.46 万元及

2,942.53 万元，以钯炭催化剂销售业务为主且波动较大，主要原因是成为该公司同类产

品主要供应商、销售价格调整及客户自身市场需求变化导致，具体如下： 

2018 至 2019 年，公司向九洲药业销售钯炭催化剂销量增长 30.88%，主要原因为公

司在九洲药业同类产品供应中占比提高，成为美罗培南用钯炭催化剂的主要供应商。同

时公司对该客户销售产品单价上升幅度达 45.96%，导致销售产品的收入较上年增加

4,812.10 万元，销售量和销售单价的增长导致销售收入增长。 

据公司在日常业务中对九洲药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2020 年，公司对九洲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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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钯炭催化剂的销量及销售收入较以往年度下降主要原因为：受下游市场影响，九洲

药业调整了产品结构，因产品生产结构调整，使用公司催化剂产品的需求有所减少，因

此 2020 年向公司采购催化剂产品就有一定减少。同时，由于销售产品单价上升幅度达

60.64%，因此公司 2020 年度对九洲药业的销售金额降幅较销量降幅小。 

季节波动方面，各年第三季度公司对九洲药业的销售金额相对较少，主要原因系九

洲药业每年第三季度一般会进行停产检修，2020 年一季度销售金额较低，主要是由于

新冠疫情导致，2018 年度一季度销售金额较低，主要原因系九洲药业因市场原因自上

年度 12 月停产至 3 中旬左右开产。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对九洲药业销售额的季节性变

动主要由九洲药业自身需求和下游市场情况决定。 

（二）结合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相关销售、加工、采购合同的主要条款及业务

开展的具体过程，说明销售与催化剂加工业务的划分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公司对于同一客户采取较多交易类型的原因及合理性 

对同一客户同时存在多种业务模式是与客户合作过程中有利于双方和基于强化合

作关系的结果，具体如下： 

（1）销售业务与加工业务同时存在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在与客户合作的过程中，存在销售业务与加工业务并存或者加工业务中多业务

类型并存的情况，原因如下： 

①对于同一客户，当其需求的产品不同（如不同规格的同类金属催化剂或者不同类

金属催化剂）时，对于某种产品采用销售模式，而对于另一种产品可能会选用加工模式，

此时销售业务和加工业务也会同时存在。 

②当客户来料不能满足其催化剂需求时，公司也会与客户协商向其销售部分催化剂

产品或公司为其提供垫料加工业务，此时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同时存在销售、来料加工、

垫料加工模式。 

（2）销售业务与废采业务同时存在的原因及合理性 

由于贵金属催化剂具有可回收循环再利用的特点，客户就产生了对废旧催化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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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需求，一般会从价格、回收周期、可回收数量等方面进行考量来选择回收单位，

公司具备回收的资质和能力，在与客户合作过程中，只要废旧催化剂采购有一定的效益，

且双方能洽谈成功，就会出现既发生产品的销售业务，同时也发生废催化剂的采购业务

的情况。 

2、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相关销售、加工、采购合同的主要条款 

公司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签订的贵金属催化剂产品销售合同及加工合同中主要约

定的合同条款均包括：产品名称、单价、金额，货物质量要求/质量技术指标，包装要

求及运费承担，交货方式、交货地点及交货期限，货物验收及货款支付等主要条款，上

述条款的差异较小。 

公司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签订的贵金属催化剂产品销售合同及加工合同中不同点

在于以下两点：（1）销售合同中的产品名称为客户需求的公司催化剂产品名称（如：10%

钯炭催化剂），价格为包含贵金属价格的催化剂产品价格，而加工合同中的产品名称为

客户需求的公司催化剂产品名称并标注加工字样（如：7%钯炭催化剂加工），价格为不

包含贵金属价格的催化剂加工服务费的价格。（2）如果加工为垫料加工，合同中约定了

本合同为供方垫料加工，金属为供方所有，需方应尽早返还废料，若需方废料中收出金

属不足抵料部分，供方需支付金属损耗费。 

公司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签订的采购合同主要约定的合同条款亦包括：订购产品、

包装要求、交货地点及运输费用承担，验收方式及异议期限，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等，

订货产品为公司所需废旧催化剂名称（如 7%再生钯炭），价格为包含贵金属价格的废旧

催化剂价格。 

由于贵金属催化剂中主要原材料贵金属价格公开且变化较为频繁，在贵金属催化剂

行业，合作双方一般系根据当时的贵金属市场行情签订产品的销售合同，在与海正药业

和九洲药业合作的过程中，公司亦采用相同的定价模式。同时，受贵金属价格波动、供

货周期、回收周期的影响，双方在签订销售合同的同时，不会就该笔贵金属催化剂签订

锁定价格的废采协议。公司的销售业务与废采业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并不一一对

应，销售合同亦未约定强制回收废旧贵金属的条款，废采合同系公司与客户根据各自商

业需求自主达成的交易，独立于销售合同。销售业务与废采业务并不互为前提和条件，

属于两项独立且可明确区分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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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开展的具体过程及相关业务流程情况 

（1）公司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业务开展情况 

1）海正药业、九洲药业与公司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及差异原因 

①销售业务及加工业务 

公司客户对于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还是加工业务的选择方面，主要取决于其自身

贵金属原材料是否能满足其周转需求，具体到报告期内公司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两个主

要客户，除上述因素外，还与其开始与公司合作时确定的业务模式，自身产品需求变化

等因素有关。 

就海正药业而言，公司向其销售的贵金属催化剂主要为不同含量及性能的钯炭催化

剂，其原来使用的是国外供应商和国内其他供应商的贵金属催化剂产品，公司系因产品

性能优异成为其贵金属催化剂的供应商，公司在与其合作主要沿用用户与以前供应商的

的模式，即以销售模式为主。2019 年以来，公司对海正药业加工业务有所增加，主要

是因为新品类产品（10%钯炭）通过海正药业验证，由于该客户资质较好，为了巩固公

司产品在该客户的份额，在海正药业贵金属量不能满足催化剂产品生产以及贵金属价格

上涨的情况下，公司在原有产品继续采用销售业务的同时就新产品在与客户商务谈判的

基础上开展了垫料加工业务。 

就九洲药业而言，公司对九洲药业主要以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为主，仅有少量的

加工业务，均为辛酸铑加工，其原料为客户提供的铑金属废旧催化剂，公司与客户协商

确定了来料加工的模式。公司对九洲药业以销售为主的主要原因如下：公司向其销售的

贵金属催化剂主要为不同含量及性能的钯炭催化剂，在与公司开展合作时就确定了以贵

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为主、废旧催化剂再另行处理的模式，该合作模式较为稳定，至今

未发生变化。 

综上，公司上述主要客户对销售业务或加工业务的选择系其根据产品需求、自身贵

金属情况和自身业务模式与公司进行商业谈判后的结果，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均为上市

公司，管理较为规范，不存在通过上述模式配合公司调节收入的情况。 

②废催化剂的采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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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正药业和九洲药业因大量使用贵金属催化剂，进而产生对废旧贵金属催化剂处置

至废旧催化剂专门回收企业的需求。在回收的过程中，由于废旧催化剂中贵金属均匀性

较差，样品检测难以反映整体贵金属含量，一般的废旧催化剂回收企业均会压低采购价

格以规避废旧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不确定的风险。作为与下游客户长期合作方，公司熟

悉相关催化剂制备工艺及废旧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相关贵金属回收不足的风险较低，

回收贵金属的质量及废采价格上均有保证，因此公司下游客户倾向于向公司销售废旧催

化剂。但若客户在废旧催化剂市场询价过程中能够获得其他回收单位更高的报价，则客

户也会选择将废旧催化剂卖给其他回收单位。 

对于公司来说，废采业务可强化公司与客户合作关系，同时充分发挥公司贵金属回

收技术，以获得成本相对较低的贵金属原料。因此，公司在进行废采业务时，结合自身

贵金属库存情况以及相关价格等情况下优先考虑长期合作的优质客户。 

另外，从公司最主要钯类催化剂销售和钯类贵金属废采情况来看，贵金属催化剂销

售模式下，2020 年度钯类催化剂销售数量为 29,081.88 千克，对应贵金属钯 1,479.40 千

克，对于该部分客户，公司发生废采贵金属钯 333.40 千克。同时，2019 年度钯类催化

剂销售数量为 21,656.03 千克，对应贵金属数量钯为 1,356.32 千克，而对于该部分客户，

公司发生废采贵金属钯 403.11 千克。钯类催化剂 2020 年销量较上年度上涨 34.29%，但

废采贵金属钯数量并未随着钯类催化剂销量增长而增加，侧面印证销售业务与废采业务

相互独立，且公司钯类催化剂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新产品投入及新客户拓展所致。 

公司 2020 年度废采贵金属钯数量为 342.83 千克，较 2019 年度的 404.21 千克减少

了 15.19%，主要原因如下：a.主要客户海正药业加工业务增加，同时将废旧催化剂更多

地销售给其他回收企业，公司对其废采随之减少，b.主要客户九洲药业对公司催化剂产

品需求减少，处置废旧催化剂需求减少，公司对其废采随之减少，c.公司因供货周期和

价格等因素直采增加，废采相应减少。 

综上，公司向海正药业和九洲药业采购废旧催化剂，系基于双方对贵金属原材料的

需求、价格、供应周期等因素经商务谈判达成，上述客户销售废旧催化剂也会向其他回

收企业询价比对。废采业务与公司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独立，不具有对应关系。 

2）报告期内，公司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结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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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收货款的结算方式，由于存在废采业务，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主要通过银行

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及应收应付账款互抵的方式进行货款结算。报告期内各期，通过应

收应付账款互抵方式结算的比例（即应收账款当期回款金额中通过应付账款互抵的比例）

情况如下： 

客户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海正药业 33.27% 56.36% 85.63% 

九洲药业 71.97% 87.07% 84.96% 

海正药业由于 2019 年开始加工业务有所增加，同时海正药业废旧催化剂处置中销

售给其他回收单位的废旧催化剂数量逐年增加使得公司废采数量及金额逐年降低（报告

期内各期废采钯金属数量分别为 305.16 千克、83.44 千克及 27.99 千克），致使通过应收

应付互抵方式结算的比例逐年下降。 

九洲药业由于报告期内均主要以销售业务为主，且废旧催化剂处置与公司合作多年，

合作方式比较稳定，因此通过应收应付互抵方式结算的比例一直保持在较高比例且相对

稳定，九洲药业 2020 年度通过应收应付互抵方式结算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

当年度整体销售金额较低所致。 

公司根据应收款及应付款的账期情况与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进行定期互抵结算，在

公司与客户既有销售又有采购的业务模式下，采用互抵方式较为便捷且具有商业合理性，

但应收应付互抵结算方式并不影响公司销售业务与废采业务的相互独立。 

（2）公司与海正药业、九洲药业业务开展的流程 

1）贵金属催化剂销售/加工业务 

公司的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及加工业务主要在合同签订及生产任务传递（生产领

料）两个环节存在不同之处，具体情况如下： 

①合同的签订 

根据销售和加工的业务类型，公司合同包括销售合同和加工合同，与客户签订加工

服务合同时，市场部人员根据客户的来垫料状态，确定加工业务的具体类型，对于垫料

业务，公司在制式合同中会有对贵金属所有权的约定，且对垫料返还进行了约定。 

②生产任务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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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ERP 系统生成生产任务单并由运行保障部发送至生产车间。生产车间

根据生产任务单领取贵金属原材料，销售业务在自有料库进行领料，加工业务根据来垫

料业务类型在客户来料库或自有料库进行领料，生产车间领料人员在 ERP 系统相应库

别填写领料单，对于加工业务，领料单领出金属数量为 0，但在备注中说明实物领料数

量。 

③产品交付及合同结算 

市场部销售内勤填写领货单后，市场负责人审批后将发货单转至库房，由库管员关

联对应的产成品，库房负责人审核后打印出库单并办理分装、标签打印和记录、重量复

核、送货单打印等出库事宜。 

货物发出后，市场部销售内勤将发货产品物流信息通知到客户的收货人，市场部销

售内勤根据合同签/验收条款收集整理客户返回的签/验收单。 

款到发货的合同，在发票寄出后完成合同结算；货到付款且为产品销售或来料加工

合同的，在客户货款到账后完成结算。若为垫料加工合同，客户支付货款后市场部还会

根据客户垫料情况跟进垫料的返还。 

2）废旧催化剂采购业务 

公司废旧催化剂采购管理流程与销售流程独立，具体为：下游客户向公司提出废催

化剂销售需求，经公司评测相关贵金属含量并计算价格后，与下游客户签署相关废催化

剂采购合同。废旧催化剂运达公司后进行检验，公司富集回收车间对废催化剂进行富集

回收提纯，提纯出可使用的纯贵金属后，进行验收并入库。 

（3）销售环节不同业务模式下料工费具体分摊和成本结转方式 

对于同种产品，销售模式和加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贵金属原材料的领用及成本

结转方面，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结转和分摊方式无差异，具体如下： 

1）直接材料的归集与分配 

直接材料包括生产过程中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贵金属原材料，以及活性炭、试剂等

辅助材料等。生产车间根据生产任务单领料，辅料均从辅料库领取，贵金属原材料根据

业务类型从不同库房领取，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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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下：领料人员在自有料库进行领料，由自有料库的库管员进行审核与核对，

财务部根据审核的材料出库单，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计价法进行出库核算后生成财务凭

证，进行生产成本核算。 

加工模式下的来料加工业务，领料人员在来料库进行领料，领料单领出金属数量为

0，但在备注中说明实物领料数量，由对应物资部库管员进行审核，财务部不做账务处

理。加工产成品出库后物资部库管员按出库金属数量在 ERP 来料库中减少对应客户来

料金属数量。 

加工模式下的垫料加工业务，领料人员在自有料库进行领料，领料单领出金属数量

为 0，但在备注中说明实物领料数量，由对应物资部库管员进行审核，财务部不做账务

处理，；垫料加工业务下，加工产成品出库后物资部库管员根据出库金属数量在 ERP 垫

料库中增加对应客户垫料金属数量。垫料加工业务与客户结算贵金属损耗时，市场部在

自有料库发起销售出库单，物资部审核后贵金属损耗做出库处理，财务部根据审核的销

售出库单，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计价法进行出库核算后生产财务凭证，进行主营业务成

本核算。 

2）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直接人工主要核算与生产相关人员的工资、福利费、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制造费

用包括折旧费及低值易耗品摊销、燃料及动力、加工费及其他支出。公司人工及制造费

用整体依据生产车间和规定的费用项目进行汇集。由某一成本核算对象单独负担的制造

费用，直接计入。在各车间内，加工和销售产品的人工及制造费用按各月产品产量所占

权重分配计入。 

3）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 

公司将发生的废旧催化剂中贵金属富集、回收环节发生的共同费用归集至制造费用，

按照各月销售及加工产量占比分配计入相关产品中。 

4）产成品完工入库 

已完成生产的产品，由生产车间人员与物资部库管员办理入库手续，按生产任务单

归集的生产成本，包含料、工、费结转至库存商品中。销售合同项下的产成品包含出库

领用的贵金属材料成本，加工项下的产成品不包含贵金属材料成本，仅包含辅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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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入确认及营业成本结转 

在取得客户对应签收或者验收单据后，财务部确认收入销售业务或加工业务的收入

并对应结转相应存货的成本。销售合同项下产成品包含出库领用的贵金属材料成本，加

工合同项下的产成品不包含贵金属材料成本，仅包含辅料成本。 

4、销售与催化剂加工业务的划分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由于公司贵金属催化剂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贵金属具有价值重大且可回收循环利用

的特点，公司形成了不同的业务模式，对同一客户亦存在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贵金

属催化剂加工业务及废旧催化剂采购业务同时存在的情况，公司与同一客户具体采用那

种合作模式，与客户与其他供应商合作业务模式、公司与客户商务谈判以及是否有利于

双发合作、强化合作关系等因素决定的。公司与业务量较大、合作关系稳定、用户信誉

较高且实力较强的单位才会采取垫料加工或废料采购的业务模式。基于前述分析，公司

与主要客户发生的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贵金属催化剂加工业务以及废旧催化剂采购

业务具有真实的业务背景以及合理的商业逻辑。 

公司不同销售模式的划分依据清晰，销售业务模式下，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产品交易

包含贵金属原材料价值，贵金属所有权归属在交易过程中发生改变；加工业务模式下，

贵金属原材料作为周转材料，在交易过程中不改变所有权归属，不论是来料加工还是垫

料加工，公司均仅向客户收取加工费（垫料模式下还会收取贵金属损耗费用），公司针

对销售业务及加工业务的不同类型在业务环节中均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以进行区分，销售

业务及加工业务相应的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等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公司采购模式中的废采业务与销售业务相独立，在具体的业务环节中与销售业务能

够明确区分，两者并不互为前提和条件，属于两项独立且可明确区分的业务，适用总额

法进行会计处理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综上，公司对于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贵金属催化剂加工业务以及废旧催化剂采

购业务在合同内容及业务具体流程等方面均进行了有效区分，相应的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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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的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及季

节性变动情况； 

2、对发行人销售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对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销售情

况变动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3、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的销售情况进行函证； 

4、取得发行人对海正药业及九洲药业的各类业务合同，包括销售、加工及采购，

查看其中主要业务条款； 

5、了解发行人业务开展的具体过程，对销售业务及加工业务的区分情况以及相应

的会计处理方式。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海正药业、九洲药业销售金额波动原因及季节变化由客户自身

需求和下游市场情况决定，与公司实际情况一致； 

2、公司催化剂销售与催化剂加工业务的划分依据充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4.关于毛利率 

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发行人来料加工毛利率分别为 48.28%、60.15%、60.57%、

66.02%，垫料加工毛利率分别为 28.73%、40.64%、39.23%、61.00%，垫料加工毛利率

显著均低于来料加工。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来料加工业务无需与客户结算损耗，垫料

加工业务需与客户结算损耗。 

请发行人： 



 

8-2-20 

（1）说明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毛利率低于来料加工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一）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毛利率低于来料加工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垫料及来料加工业务的收入及毛利率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垫料加工业务收入（含损耗） 7,366.53 4,365.87 4,503.76 

垫料总体毛利率 47.37% 39.23% 40.64% 

来料加工业务收入 2,995.37 3,307.85 2,716.10 

来料总体毛利率 67.64% 61.91% 60.15% 

垫料加工业务收入中包含了公司向客户收取的贵金属损耗的收入，相应的垫料加工

业务成本中包含了对应贵金属损耗的成本，因贵金属损耗的毛利率较低，而垫料加工业

务收入中包含了贵金属损耗的部分，因此垫料业务整体的毛利率较低。来料加工业务贵

金属原材料由客户提供，因此不会与客户结算损耗，来料加工业务的收入和成本都不包

含贵金属损耗，因此毛利率相较垫料加工业务整体毛利率高。 

报告期内不同加工业务类型的销售收入、销量、单价单位成本及毛利率按加工服务

费收入和损耗收入拆分如下： 

年份 项目 来料加工 

垫料加工 借料加工 

加工服务 

（扣除损耗） 
损耗 

加工服务 

（扣除损耗） 
损耗 

2020

年度 

收入（万元） 2,995.37 4,536.93 2,829.60 - 112.13 

销量（千克） 30,921.40  35,699.36 58.41 - 1.87 

单价（万元/千克） 0.0969 0.1271 48.4438 - 59.81 

单位成本 

（万元/千克） 
0.03134 0.03285 46.30678 - 52.2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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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项目 来料加工 

垫料加工 借料加工 

加工服务 

（扣除损耗） 
损耗 

加工服务 

（扣除损耗） 
损耗 

毛利率 67.64% 74.16% 4.41% - 12.59% 

2019

年度 

收入（万元） 3,307.85 1,897.21 2,468.66 472.74 472.31 

销量（千克） 40,354.88 18,930.00 74.06 4,765.40 9.69 

单价（万元/千克） 0.0820 0.1002 33.33 0.0992 48.75 

单位成本 

（万元/千克） 
0.03122 0.02884 29.05317 0.03146 45.89821 

毛利率 61.91% 71.22% 12.84% 68.29% 5.86% 

2018

年度 

收入（万元） 2,716.10 2,123.83 2,379.93 - - 

销量（千克） 36,598.06 21,387.61 89.77 - - 

单价（万元/千克） 0.0742 0.0993 26.51 - - 

单位成本 

（万元/千克） 
0.02957 0.02914 22.83742 - - 

毛利率 60.15% 70.65% 13.86% - - 

由上表可知，扣除贵金属损耗毛利率的影响后，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服务的毛利率

高于来料加工的毛利率，主要是由于垫料加工单价整体稍高于来料加工业务。垫料加工

价格高于来料加工价格的原因具体如下：1、垫料加工中公司需先采购贵金属做成产品

交付给客户使用，由于贵金属价格较高，加工费中含有部分资金成本因素；2、报告期

内，贵金属价格上涨，相同数量金属占用公司资金增加，故公司提高了垫料业务加工费，

且提高幅度比来料加工单价高，也导致垫料整体加工单价高于来料加工单价。 

除上述情况外，2020 年垫料加工量较 2019 年增加较大，但损耗数量减少，具体原

因如下： 

1、公司损耗结算收入为根据垫料数量与客户归还差额进行结算，部分客户在没有

足够贵金属或废料进行归还时，会与公司进行相关损耗结算，因此损耗结算量与垫料加

工量不构成完全正相关的比例关系，同时 2020 年度金属价格波动加大，且金属价格比

较高，用户以自有料归还的情形增多； 

2、公司垫料加工量为干基重量（即贵金属及其活性炭的整体重量，如 100 克含 5%

钯炭贵金属催化剂为 100 克干基重量，其中含 5 克钯贵金属），损耗数为与客户结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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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损耗的贵金属重量。随着贵金属价格的上涨，催化剂使用成本也增加，公司充分发挥

其技术优势，研究开发性能良好但贵金属含量更低的催化剂，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越低，

其使用过程中的损耗也越少。随着公司低含量催化剂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催化剂使用过

程中本身损耗也减少。如 2020 年度 4%钯炭催化剂推广应用情况较好，产品垫料加工占

比提高，在损耗同比的情况下，每公斤 4%贵金属催化剂会比 5%贵金属催化剂少损耗 2

克左右，因此在低含量垫料加工业务量增大的情况下，对应的贵金属损耗也会减少。 

3、随着贵金属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客户更加关注催化剂的使用和管理，尤其是催

化剂使用工艺的优化，使得催化剂使用过程中本身损耗降低。 

（二）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毛利率波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垫料加工服务的

毛利率的变化，二是贵金属损耗收入的占比及随着贵金属价格带来的毛利率波动。 

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服务的毛利率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2018 年毛利率上升原因

为单价提升（从 2017 年度的 0.06 万元/千克上升至 2018 年度的 0.10 万元/千克）以及规

模效应拉低了加工产品的单位成本（从 2017 年度的 0.03472 万元/千克下降至 2018 年度

的 0.02914 万元/千克）；2019 年垫料加工服务毛利率较 2018 年度相对稳定，2020 年垫

料加工服务的毛利率较 2019 年度上涨是因为提高加工单价所致（从 2019 年度的 0.1002

万元/千克上涨至 2020 年的 0.1271 万元/千克）。 

公司在垫料客户废旧催化剂返还公司并经公司对贵金属回收提纯，经与客户确认金

属损耗数量后，对贵金属损耗进行确认。垫料加工业务中损耗毛利率在 2020 年度较低

的主要原因为 2020 年金属价格波动较大，客户结算损耗的时间点大多在市场价格较高

同时公司库存成本较高的时间，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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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垫料业务毛利率及来料业务毛利率及其变化与业务和公司业务状况相符，

具有合理性。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计算分析报告期垫料加工业务及来料加工业务与的毛利率，检查是否存在异常； 

2、计算分析扣除贵金属损耗影响的垫料加工业务的毛利率，检查是否存在异常； 

3、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垫料加工毛利率低于来料加工的原因以及垫料

加工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垫料加工毛利率低于来料加工的原因真实，具有合理性； 

2、报告期内，垫料加工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真实，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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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 2020年业绩增长 

发行人预计 2020 年全年营业收入约 100,00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41.16%；预计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9,20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54.40%。发行人披露 2020 年业绩增长的原因主要为整体产品价格提升及下游医药行业

客户需求增加。 

2020 年 1 至 6 月，发行人销售业务毛利率为 12.66%，较 2019 年下降 0.38 个百分

点；加工业务毛利率为 60.78%，较 2019年增长 13.59个百分点。 

请发行人： 

（1）结合下游终端产品销售情况，说明 2020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2）说明 2020 年全年销售业务、加工业务毛利率较 2019 年的变动情况及原因，

并分析毛利率变动趋势与 2020年业绩大幅增长趋势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一）结合下游终端产品销售情况，说明 2020 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2020 年及 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102,557.92 68,481.52 49.76% 

主营业务成本 84,917.96 56,597.67 50.04% 

净利润 10,532.35 6,533.07 60.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16.57 5,954.80 64.11%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升主要原因： 

1、随着下游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公司整体市场开拓以及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公司

钯类产品项下，销售产品类业务整体销量较上年增长了 34.29%，以公司 2019 年同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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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单价乘以本期销量增加量测算，公司营业收入相应增加约 12,000 万元。 

2、本年度随着 4%钯炭、钯复合催化剂及（乙酰丙酮）二羰基铑等新产品投入市场，

营业收入增加约 9,600 万元； 

3、随着国内贵金属市场价格的上涨，公司销售产品单价随金属价格的上涨相应上

涨而增加了收入。以本期单价增加额乘以 2019 年度销量测算，公司营业收入相应增加

约 15,700 万元。 

2020 年度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 

1、本年度新产品投入市场增加净利润约 1,263.23 万元； 

2、公司提高了催化剂产品的价格，同时销量也有所增长，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销

售毛利，使公司净利润规模有所扩大，该部分约增加净利润 1,052.45 万元； 

3、随着公司技术服务项目增加、规模增大及阶段验收增加，公司技术服务收入规

模大幅增长，本年技术服务费收入较上年增加利润总额 780.19 万元，该部分增加净利

润 663.16 万元； 

4、得益于公司高效的废催化剂及贵金属回收技术，公司有效的通过采购废料提纯

的方式降低了公司的原材料成本，在铑金属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环境下减缓了原材料成

本上升的速度，扩大了自身的利润空间，该部分增加净利润约 500 余万元。 

综上，2020 年度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产品销量增长、产品结构优化、新产品

投入市场、催化应用技术贡献以及贵金属价格溢价等因素综合导致的，与公司实际运行

状况相符。 

（二）说明 2020 年全年销售业务、加工业务毛利率较 2019 年的变动情况及原因，

并分析毛利率变动趋势与 2020 年业绩大幅增长趋势是否匹配。 

2020 年度及 2019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按类别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金额 毛利率 毛利金额 毛利率 

贵金属催化剂销售 11,320.24 12.40% 7,807.76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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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金额 毛利率 毛利金额 毛利率 

贵金属催化剂加工 5,530.10 52.80% 4,066.66 47.18% 

催化应用技术服务 789.62 100.00% 9.43 100.00% 

合计 17,639.96 17.33% 11,883.85 17.35% 

2020 年度，公司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的毛利率有小幅下滑，主要原因是贵金属

原料价格上涨较多，同时加工费价格提升，2020 年度催化剂销售的平均价格从 2019 年

度的 1.88 万元/千克上涨至 2.37 万元/千克，但其中贵金属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其中加工

费上涨幅度，导致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的毛利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 

2020 年度公司贵金属催化剂加工业务毛利率较 2019 年度上涨，主要由于销售单价

（加工费）的上涨以及产量的增加降低了单位成本（具体数据详见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

复第四题的回复内容）；催化应用技术服务在 2020年度及 2019年度的毛利率均为 100%，

但 2020 年催化应用技术服务的毛利规模增大。 

综合来看，2020 年度综合毛利率较 2019 年度基本持平，产品销量增长、产品结构

优化、新产品投入市场、催化应用技术贡献以及贵金属价格溢价等因素综合导致 2020

年度毛利金额较 2019 年度增长了 5,756.11 万元，支持了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大幅增长。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 2020 年度相关销售情况以及相关行业市场情况，核查发行人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 2019 年度上升的原因； 

2、计算发行人 2020 年度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及贵金属催化剂加工业务毛利率，

分析其与 2019 年度对应业务毛利率的变动原因； 

3、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 2019 年度上升

的原因，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及贵金属催化剂加工业务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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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 2020 年度业绩大幅增长原因真实，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 2020 年度贵金属催化剂销售业务及贵金属催化剂加工业务毛利率较 2019

年的变动原因真实，毛利率变动趋势与 2020 年业绩大幅增长趋势相匹配。 

（以下无正文）



 

8-2-28 

 

（此页为“《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的盖章页，此页无正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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